
 

 

臺中市 108 年單身民眾聯誼活動  第六場次            報名表 

報名日期：108 年 5月 15 日(三)上午 8時起至額滿為止。  
為確保權益，報名前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(詳見本所官網)。 

姓名： 身分證字號： 性別：□男     □女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膳食：□葷食  □素食  LINE ID： 

參加資格：□設籍於臺中市        區   □臺中市就業  □臺中市就學 

服務公司/目前就學學校名稱： 

最高學歷：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□高(中)職 □其他        □畢業 □肄業 □在學中 

聯
絡
方
式 

聯絡電話：（公司）                (住家）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cebook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

□同意 (我同意以上個資供東區戶政所用於本次單身聯誼相關活動，未經本人同意不得移作他用)       

資
料
公
開 

本資料公開，請勾選以下欄位，方便於活動當天製作聯誼活動手冊使用(未勾選者，視同不願意) 

□願意(公開以下全部選項) 

□學歷 □服務公司/目前就學學校名稱 □E-mail □手機號碼 □LINE ID □臉書 □年次 □星座 

□不願意(僅公開姓名) 

注
意
事
項 

注意事項： 

1.參加人員需事先報名且完成繳費程序，並接獲承辦機關通知報名成功，始列入參加名額，本

場次名額男女各 40 人，額滿為止，並以 108年未曾參加本活動者優先。 

2.參加人員繳交報名費後，如因故取消，需於活動前 3日(即 6月 12日)下午 5時前，以電話告

知本所，方可退還報名費，如未依限告知，恕不退費。 

3.活動過程中所拍影(相)片，同意提供東區戶政事務所做為活動成果及宣導使用。 

報
名
應
備
資
料 

※請逐一勾選確認，以免因資料缺漏致報名未成功。另報名者 1次至多以 1人為限(含本人)。 

□參加者親自簽名之報名表正本、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黏貼於附表)。 

□報名費新臺幣 1000 元。 

□未設籍於本市，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者，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，並黏貼於報名表之附件： 

□就學證明(學生證) □公司服務證明(例如公司識別證、在職證明等)。 

□受託報名者，請提供本人及委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備核。 

切結(同意)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參加臺中市108年單身民眾聯誼活動第6場次「夏一站•幸福」活動，確

實未有婚姻(婚約)持續狀態中，且報名表及所有提供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隱瞞或虛報資料之

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切結(同意)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     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候補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本件係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為報名 

         

指導機關：臺中市政府    主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   承辦機關：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 廣告 



 

 

※報名者請於框線內黏貼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

※未設籍於本市，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者，請於框線內黏貼─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影本 

  

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反面影本 

(無反面資料者，黏貼正面資料即可) 

 

 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候補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附 件 
 

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正面影本 


